
三、计算问答题

（本题型共 4 小题 20 分。）

（一）

王某是家中独子，同时是甲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所占份额是 50%。其父亲 62 周岁，三个子

女均在上小学。甲合伙企业 2024 年取得的经营利润为 60 万元。王某没有取得其他综合所得，

2024 年的其他收入如下：

（1）向甲合伙企业借款 30 万元购买一辆车，所有权登记在其配偶的名下。至年末尚未归还

该笔借款。

（2）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取得差价 10 万元，同时持有香港基金期间获得收益

2万元。

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元）

1 不超过 30 000 元的 5 0

2 超过 30 000～90 000

元的部分

10 1 500

3 超过 90 000～300

000 元的部分

20 10 500

4 超过300 000元～500

000 元的部分

30 40 500

5 超过 500 000 元的部

分

35 65 500

（其他相关资料：假设王某和配偶约定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均由王某个人 100%扣除。）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回答王某借款买车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若需缴纳，请说明对应税目；若不需要缴纳，

请说明理由。



答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0.25 分）按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0.75 分）

【提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与经营所得对比总结。

2.回答王某取得转让基金份额的差价所得，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并说明理由。

答案：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0.25 分）

理由：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0.75 分）

3.回答王某持有香港基金期间获得的收益，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并说明理由。

答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0.25 分）

理由：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从香港基金分配取得的收益，由该香港基金在内地的代

理人按照 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0.75 分）

4.计算王某 2024 年经营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王某应分得经营所得＝600000×50%＋300000＝600000（元）。（1分）

应纳税所得额＝600000－60000－2000×12×3－3000×12＝432000（元）。（0.5 分）

应纳税额＝432000×30%－40500＝89100（元）。（0.5 分）

（二）

某煤炭开采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4 年 7 月将自产的原煤洗选加工为选煤销售，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100 万元（含运杂费），其中 10 万元运杂费没有取得发票。从坑口到火车

站发生运杂费并取得发票 4 万元。剩余的原煤中，装卸原煤 10 万吨，堆存原煤 12 万吨。

（其他相关资料：选煤的资源税税率为 2％，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规

定的方法计算的装卸原煤一般性粉尘的排污系数为 1千克/吨，堆存原煤的排污系数为 1.5

千克/（吨▪年）。一般性粉尘污染当量值为 4 千克，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税额 1.2 元。）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回答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答案：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

日。自产自用应税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应税产品的当日。（1 分）

2.计算该企业应缴纳的资源税税额。

答案：应纳资源税＝（100－4）×2%＝1.92（万元）。（1分）

【补充解析】如何判定取得有效凭证的运费是否要从资源税销售额中扣除，题目解题思路如

下：

（1）如果题目中告知销售应税资源产品以外，单独收取了运费，且该运费取得了合法的凭

据，那么不计入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中。

（2）如果题目中告知收取的运费计入了销售额中，该运费取得了合法的凭据，那么是可以

从销售额中扣除的。

3.计算装卸原煤和堆存原煤的污染当量数。

答案：装卸原煤的污染当量数＝10×10000×1÷4＝25000。（0.5 分）

堆存原煤的污染当量数＝12×10000×1.5÷12÷4＝3750。（0.5 分）

【提示】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1.5 千克/（吨▪年）是年排污系数，要折算为月。

4.计算装卸原煤和堆存原煤应缴纳的环境保护税。

答案：装卸原煤应缴纳环境保护税＝25000×1.2＝30000（元）。（1分）

堆存原煤应缴纳环境保护税＝3750×1.2＝4500（元）。（1分）

（三）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2024 年通过招标的方式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缴纳土

地出让金 8000 万元，已办理土地使用权属登记，缴纳契税 320 万元。该企业将该项土地用

于开发非普通标准住房，2025 年 2 月开发完成，并在当年全部销售，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为 29000 万元。发生房地产开发成本 7000 万元，开发费用 2500 万元（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

款证明），“税金及附加”科目的发生额为 110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取得土地使用权适用的契税税率为 4%，当地省政府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费

用的扣除比例为 1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说明利息支出的扣除规定。

答案：①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

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

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利息支出（不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

＋（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5%（具体比例由省级政府规定）。

（0.5 分）

②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扣除的房地

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10%以内 （0.5 分）

本题中，企业利息支出“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当地省政府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费用

的扣除比例为 10%，应按第②种情形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

2.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允许扣除的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答案：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支付的土地出让金＋缴纳的契税＝8000＋320＝8320

（万元）。（1 分）

3.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

答案：允许扣除的开发费用＝（8320＋7000）×10%＝1532（万元）。（1分）

4.计算增值额及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



答案：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8320 万元。

房地产开发成本：7000 万元。

房地产开发费用：1532 万元。

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及附加：110 万元。

加计扣除：（8320＋7000）×20%＝3064（万元）。

允许扣除的项目金额合计＝8320＋7000＋1532＋110＋3064＝20026（万元）。（0.5 分）

增值额＝29000－20026＝8974（万元）。（0.5 分）

增值率＝8974÷20026×100% ＝44.81%，适用税率 30%。（0.5 分）

应纳税额＝8974×30%＝2692.2（万元）。（0.5 分）

（四）

中国居民企业甲公司实收资本为 5亿元，为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2023 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收入总额为 10 亿元。甲公司 2023 年末投资 1 000 万元持股一家 A国乙公司，乙公司

的实收资本为 800 万美元。2024 年甲公司相关情况如下：

（1）1月 1日借给乙公司 3000 万美元，12 月 1 日再借给乙公司 2 000 万美元，两笔借款年

末均未偿还。

（2）销售给乙公司一批货物，计划由乙公司在 A 国直接销售，乙公司未对货物进行任何实

质性增值加工，该业务为单纯购销业务。我国税务机关调查后，决定对甲公司采取转让定价

调整。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回答甲公司与乙公司是否构成关联方并说明理由。

答案：构成关联方。（0.5 分）

理由：根据规定，双方存在持股关系，双方之间借贷资金总额占任一方实收资本比例达到

50%以上，即构成关联方。本题中，甲、乙公司双方之间借贷资金总额超过乙公司实收资本

的 50%，构成关联方。（1.5 分）

2.回答甲公司是否需要填报国别报告并说明理由。



答案：不需要填报。（0.5 分）

理由：根据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业，应当在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时，填报国别报告：

（1）该居民企业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且其上一会计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各

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 55 亿元。

（2）该居民企业被跨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

本题中，甲公司 2023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收入总额为 10 亿元，未超过 55 亿元，不需要填报

国别报告。（1.5 分）

3.综合业务（2）所述业务特征，回答税务机关可以采用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答案：税务机关可以采用“再销售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一般适用于再销售者未对商品进

行改变外形、性能、结构或者更换商标等实质性增值加工的简单加工或者单纯购销业务。（1

分）


